
 
 

 
  

伴侣移民清单 
 

适用于在广州和上海递交配偶、未来婚姻签证申请的申请人 
 

重要信息：在您递交伴侣移民签证申请时，请使用以下清单来核对您已经包含了所需的所有材料。  
 
请确保您在递交时： 
 

•提供以下文件材料 
•提供所有材料原件的复印件以便我们在申请完毕后将原件退还给您 
•所有中文材料都需要附上英文翻译 
•在47SP表格上授权我们通过电子邮件方式与您联系并提供电子邮件地址， 
•完整填写本材料清单，并将其放置在申请首页，材料按本清单顺序摆放 

 

申请表格和申请费 是否提供 
填写完整的 47SP 表格并由申请人签名 
http://www.immi.gov.au/allforms/pdf/47sp.pdf 请用英文完整填写 

 

 

   

填写完整的 40SP 表格并由担保人签名 
http://www.immi.gov.au/allforms/pdf/40sp.pdf 请用英文完整填写 

 

 

   

每位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需完整填写 47A 表格，不论是否随同申请人一起申请移

民 
http://www.immi.gov.au/allforms/pdf/47a.pdf 请用英文完整填写 

 

是  不适用  

完整填写的 886 表格 
http://www.immi.gov.au/allforms/pdf/886.pdf 请用英文完整填写 

 

   

申请费缴费证明 

参见: 签证申请费 http://www.china.embassy.gov.au/bjng/DIACtemp.html 

 

   

 

个人材料-担保人 是否提供 
担保人是澳洲公民、永久居民或作为有资格担保的新西兰公民的身份证明 

 

 

  
担保人的 1 张近期护照照片，请在照片背后写上姓名 

 
 

  
担保人的收入证明— 如担保人最近 2 年的税单/税收评估证明 

 
 

  
如果您的申请中包含18 周岁以下的申请人： 

• 如果担保人年满16岁后在澳大利亚累计居住达到或超过12个月，担保人必

须提供澳大利亚警署证明；并且如果担保人年满16岁后，在过去的10年

中，在任何澳大利亚以外的国家累计居住达到或超过12个月，担保人必须

提供所有这些国家的无犯罪证明 

 
 
 
是  不适用

有资格担保的新西兰公民 是否提供 
如果担保人是有资格担保的新西兰公民，在其年满16 岁后，在过去的10 年中，

在任何国家累计居住超过12个月，担保人必须提供所有这些国家的无犯罪证明        

           

 是  不适用

如果担保人是有资格担保的新西兰公民，提供担保人已在指定医生处进行了体检

的收据 

 

 是  不适用

 
 

个人材料-申请人 是否提供 
申请人的护照原件和首页复印件 

 
 

 
申请人的 2 张近期护照照片 

 
 

 
申请人出生医学证明的公证书，证明出生医学证明的复印件与原件相符，请附上

英文翻译 

 
 

 

个人材料-依赖于申请人的子女 是否提供 



 
 
子女的护照原件以及首页的复印件 

 

 

所有依赖于申请人的子女的 2 张近期护照照片，请在照片背后写上姓名 
 

 
所有依赖于申请人的子女（无论是否移民）的出生医学证明的公证书，请附上英

文翻译 
 

 

如有不满18 周岁的子女移民，请让不移民一方的父母提供同意孩子移民的书面陈

述，并附上有声明人签名的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以及联系电话 

 
 

是  不适用  

如果子女年满18岁，或有其他亲属包含在申请中，提供他们依赖于申请人的证明 

参见： http://www.immi.gov.au/migrants/partners/partner/309-100/evidence-of-dependency.htm  

 

 

是  不适用  

 
关系证明材料 是否提供 
如果您在婚姻的基础上申请配偶签证，您需要提供： 

• 结婚证书的公证书，证明结婚证的复印件与原件相符 
 
是  不适用  

如果您在事实婚姻的基础上申请配偶签证，您需要提供: 
• 证明在递交申请之前，你们已经在关系中，并且至少居住在一起有 12 个

月, 或者： 
• 已经按照州或领地的相关法律规定登记关系的证明 

 
 

是  不适用  

如果您申请的是未来婚姻（未婚夫妻）签证，您需要提供： 
• 申请人和担保人双方的单身证明；以及 
• 由证婚人或出生、死亡和婚姻登记处出具的信件，表明已经在澳大利亚递

交了结婚登记意向书（NOIM）；以及 
• 在递交申请之前，申请人和担保人见过面并相识的证明 

 
 

是  不适用  

如果担保人和/或申请人曾经有过婚姻，需要提供离婚证、死亡证或关系解除证明

来证明之前的关系已经结束 是   不适用  
申请人和担保人对关系发展的陈述 

 

 
亲戚朋友对你们关系的认知陈述或宣誓书(888 表格) 
http://www.immi.gov.au/allforms/pdf/888.pdf  

 

 

 

其它的关系证明 (如居住在一起的证明，共同财产等) 
更多信息：请参考伴侣移民手册 
http://www.immi.gov.au/allforms/booklets/books1.htm 

 

 
 

 
 
品行要求 是否提供 
申请人在年满 16 岁后，在过去 10 年中居住满 12 个月的所有国家的警署证明 
http://www.immi.gov.au/allforms/character-requirements/  

 

 

所有依赖于申请人的子女，不论移民与否，在年满16 岁后，在过去10 年中居住

满12 个月的所有国家的警署证明 

 

是  不适用  

申请人或所有依赖于申请人的子女，如果曾在任何国家的部队服役，提供兵役记

录或退伍文件的认证件 

 

  
是  不适用  

 
 

其他材料 是否提供 
如果您的申请递交在广州签证处 – 用中文完整填写的中国邮政特快专递表格，注

明用于回邮护照和签证申请决定的中国地址 

如果您的申请递交在上海签证处 – 4 张注明用于回邮护照和签证申请决定的地址

条，用中文书写您的姓名，地址和联系电话 

 
 

 
 


